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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敏莉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支持做强做大易俗社文化研究院弘扬民

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

2007 年起，西安市人民政府先后将西安秦腔剧院（西下

辖西安易俗社和西安三意社两家院团）、西安话剧院、西安

歌舞剧院等 9 家市属文化院团划转曲江新区，并以此为基础

组建了西安演艺集团有限公司，完成了国有院团“事转企”的

改制工作。曲江新区管委会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并支持易俗

社的发展，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，在曲江新区管委会和西

安演艺集团的领导下，易俗社探索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与

市场经营并重的发展路子，创造了文艺院团改革的新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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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中宣部、文化部等部委授予“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”，

成为繁荣文艺市场、展示秦腔艺术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

要平台和窗口。 

一、关于支持易俗社“双轨”编制管理 

2011 年 3 月 23 日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联合发布了

《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为事业单位改

革画出了时间表和路线图。曲江新区在推进西安易俗社有限

公司“事转企”改革的过程中，按照“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办法”

的原则，对西安易俗社原有事业编制的人员进行了核准并保

留了事业身份。当前，西安演艺集团与西安易俗社均已经完

成“事转企”改革，按照企业化模式进行运营。此外，您在提

案中提到的中国昆曲博物馆，其于 2003 年 11 月正式挂牌对

外免费开放，其成立时间在国家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政策之前，

因此，中国昆曲博物馆的机构管理编制等经验无法作为易俗

社文化研究院的参考依据。 

二、关于支持设立易俗社文化研究院非遗专项经费 

根据曲江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工作安排，曲江新区管委

会文化旅游局每年都从文化事业专项经费中列支 3800 余万

元，用以支持西安演艺集团旗下各文艺院团长足发展，其中

1400 余万元用于对易俗社的发展支持。关于支持设立易俗社

文化研究院非遗专项经费，如易俗社确有需要，曲江新区管

委会文化旅游局将积极协助西安演艺集团向中省市各级文

化主管部门申请相关专项资金，请求上级部门对易俗社文化

研究院的设立予以大力支持。同时，建议西安易俗社利用好



 

  - 3 -  

国家非遗保护单位的影响力，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，积极争取易俗社专项保护资金和西安

易俗社文化研究院运营资金。 

三、关于建立“博物馆+学校”培养优秀人才传播秦腔

艺术 

为彻底解决秦腔艺术的人才储备问题，加强后备人才的

培养力度，2017 年，在曲江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，西安市艺

术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定向委培生，在 6 年学制期间让“秦腔幼

苗”从文化课到相关艺术课程进行系统学习，探索了一条传承

秦腔艺术的新方式，老中青少传帮带的良好局面，让秦腔艺

术常青。2020 年 11 月，西安演艺集团与西北大学文学院签

署战略合作协议，计划通过“产教一体、校企互动”提高艺术

院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，为西安演艺集团选拔培育后

备人才，打造内部人才供应链。2021 年 3 月，西安演艺集团

又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，将高等职业教育

普遍规律与艺术人才培养特殊规律紧密结合，不断强化教育

教学改革，深化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，让学生在“演中学、学

中演”，全面培养学生职业能力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下一步，曲江新区将考虑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，积极与

西北大学、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等学校接洽，增强相关专业的

人才培养，形成省、市、区、企业、高校共同支持后备人才

发展的良好局面。此外，我们还将积极指导易俗社博物馆在

市文物局完成博物馆备案登记，纳入到曲江新区公共文化场

馆体系，根据《西安曲江新区关于支持公共文化场馆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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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政策(试行)》有关规定，对易俗社博物馆给予场馆运营、

活动奖励等资金支持，助力易俗社博物馆在普及秦腔艺术、

提升研学基地、培养艺术人才做出积极的贡献。 
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区发展的关注与支持，由衷恳请您继

续指导、监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 

 

 

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

2021 年 4 月 8 日 

（联系人：袁胜捷        电  话：18710370061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厅 

（建议提案处）。 


